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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日海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智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日海智能以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

募投项目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558 号）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62,4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8.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160,640,000.00 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 25,573,029.43 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35,066,970.57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出具的《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0]ZK10097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AIoT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全资子公司 

日海物联 
65,555.64 39,076.50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

统升级项目 

全资子公司 

日海物联 
70,689.00 37,276.76 

补充流动资金 37,000.00 37,000.00 

合计 173,244.64 113,353.26 

三、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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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AIoT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海物联。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以募

集资金 76,353.26 万元向日海物联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日海物联的注册资本将

由 5,000.00 万元变更为 81,353.26 万元，公司仍持有其 100%的股权。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日海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 198 号创新大厦 B 座 1702 室 

法定代表人：王恩玺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8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

询；物联网云平台软硬件产品技术开发及销售；物联网通讯模块及相关产品、物联

网消防产品、安防产品、烟感设备、气感设备、通讯产品、移动无线数据终端的研

发及销售；物联网卡销售；物联网整合应用；物联网解决方案系统集成及销售；物

联网集成项目的建设、运维；信息系统的设计、集成、技术服务；物联网项目投资、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股权结构：日海智能持有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日海物联资产总额为 290,469.16 万元，

负债总额 289,439.52 万元，净资产 1029.64 万元，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21,508.71

万元，净利润-1786.19 万元。（上述单体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日海物联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AIoT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的建设需要，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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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

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AIoT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中

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日海物联，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76,353.26

万元向日海物联增资，向日海物联注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

资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

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

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八、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日海物联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

目建设，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情形，有利于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日海智能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日海物联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 

中信证券对日海智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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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韩昆仑  唐  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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